山海关古城管委会2019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山海关古城管委会2019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

2019年山海关古城保护与管理委员会部门职责共分两项，下面就这两项职责分别说明：

⒈日常专项业务

主要职责是统一组织领导与古城相关的各项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统筹管理古城范围内的经营单位和服务项目；受理信访、举报，集中管理问题线索、组织协调处理群众上访问题；负责古城内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及维护；负责督导古城内各项综合执法和行政管理工作。职责目标是加强对古城的保护与管理；加强古城内外整体建设，打造高效的工作队伍；确保古城管理等工作顺利开展。绩效目标是强化协调管理，确保古城内经营单位和服务项目井然有序；处理及时，全力保障古城的和谐稳定；创新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相关制度。

⒉项目建设

主要职责是谋划古城繁荣发展新项目，推进古城商业繁荣发展。职责目标是以发展民宿经济为突破口，打造古城精品民宿项目；全面提升古城承载力，加快古城美化步伐，使古城每一处景观、每一条道路、每一栋建筑都成为靓丽风景线。绩效目标是探索古城业态开发新模式，实现古城业态提升的效果。

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保护与管理委员会
	事业
	正科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区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山海关古城管委会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2019年预算收入为746.7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6.77万元，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

    2、支出说明
  2019年预算支出为746.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7.77万元，主要是人员经费74.30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3.48万元；项目支出669万元，主要为2019年人事代理专项补助11万元，用于人事代理各项保险及人员费用等；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抢救性资源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658万元，主要用于历史文化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等。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19年预算支出安排746.77万元，较2018年预算增加154.0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3.37万元，主要为人员经费支出减少；项目支出增加157.44万元，主要为增加了19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抢救性资源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3.48万元，主要用于（例如：办公及印刷费1.48万元、邮电费0.24万元、福利费0.57万元、工会经费0.98万元、网络运行维护费0.21万元）日常运行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19年，我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安排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与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

 五、绩效预算信息

    总体绩效目标：
   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创新古城管理体制；找准定位聚商亮俗，围绕“明清第一古城，天下第一雄关”定位古城，依托关城文化，民俗文化与商贸文化，丰富旅游内涵，营造旅游新卖点,探索古城业态开发新模式；疏堵结合，推进古城商业繁荣；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全面改善古城区环境,对现有文化遗产、古民居进行分类，分步实施维修保护，实现历史街区敞亮，营造古城的氛围和韵味，改善旅游环境和人居环境。

部门职责及工作活动绩效目标指标：  

	632古城管委会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加强对古城的保护与管理
	669.00
	负责统一组织领导与古城相关的各项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统筹管理古城内的经营单位和服务项目以及古城范围内的文物资产和其他国有资产；研究推进古城管理运营工作和繁荣发展的各项措施办法。
	1、挖掘资源，促进古城经济文化协调发展；2、强化管理，确保古城内经营单位和服务项目井然有序3、有效利用和发展古城范围内的文物资产和其他国有资产；4、研究创新古城管理运营方式方法，实现古城繁荣发展。
	
	
	
	
	

	财务审计
	11.00
	承接国家、省、市专项资金的拨付，负责资金的运作、监管；负责社会资金的筹措、募集与使用管理；负责工程资金审核、拨付及工程资金拨付台账的登记管理。
	形成规范的财务体系，确保财政资金在分配、使用上真实、合法，实现财政资金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
	支出合规性

财政资金预算完成率

财务审计管理规范
	90%
	80%
	70%
	60%及以下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658.00
	古城内四条大街路面的维修，街景整治，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巡查力度,确保及时排查并解决隐患，组织实施绿化、美化、亮化等，打造魅力古城。
	古城内四条大街道路平整，整洁有序。
	完成率

维护维修率

建设满意率
	90%
	80%
	70%
	60%及以下

	拆迁安置管理
	
	对返迁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维修，达到群众满意。妥善处理好拆迁户拆迁过渡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以人性化的工作态度，柔性的工作方式解决群众面临的各种问题，努力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利益。
	群众满意率

完成率

验收合规率
	90%
	80%
	70%
	60%及以下

	危旧房屋修缮改造

	
	针对古城危旧房屋进行维修改造，以消除安全隐患。
	维修改造危旧房屋，消除隐患。
	维修改造率

日常巡查维修及时率

群众满意率
	90%
	80%
	70%
	60%及以下

	行政事务管理
	
	组织研究拟定管委会制度方案和管理工作规划，并根据执行情况予以修订完善；维持管委会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落实工作；负责日常行政接待工作；负责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指导和协调等工作。
	提高办事效率，增强工作综合服务实力，保障日常业务高效运转。
	保障事务完成率

服务及时性

行政透明化程度
	90%
	80%
	70%
	60%及以下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9年，我部门安排政府采购预算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注：无此项公开内容，空表列示。

七、国有资产信息

截至上年末，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0.15万元，本年度无新增固定资产预算。本年度拟购置固定资产总额为0万元，情况如下：

	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编制部门：
	截止时间：2018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1
	0.15

	1、房屋（平方米）
	
	

	2、车辆（台、辆）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设备
	
	

	4、……………
	
	

	5、其他固定资产
	1
	0.15


八、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租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7、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